《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
政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
    为贯彻落实上级党委政府进一步扩大开放重大举措，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绍兴市拟出台加快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实行。由区商务局牵头，联合区发改局、区教体局、区公安分局、区财政局、区人社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文广旅游局、区市监局、区邮政管理局等有关单位根据文件精神结合上虞实际，草拟了《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
二、制定过程
[bookmark: _GoBack]2024年11月，上虞区商务局正式启动开放型经济政策政策调研和文件起草。前期，由区商务局分管领导牵头，对接区发改局、区教体局、区公安分局、区财政局、区人社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文广旅游局、区市监局、区邮政管理局等相关部门，根据《绍兴市加快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征求意见稿）研究讨论我区政策，根据实际，发文主体建议以区政府办公室名义下发，并在我区2024年度现代服务业政策基础上，起草了《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征求意见稿）。11月8日和11月28日，区商务局通过OA系统分两次向区发改局、区教体局、区公安分局、区财政局、区人社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文广旅游局、区市监局、区邮政管理局等部门征求意见，同步征求重点服务业企业意见建议，根据各部门反馈意见，采纳财政局相关意见建议后形成《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关于加快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送审稿），提交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
3、 主要内容
政策紧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主题，着眼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新兴服务业、消费提质扩容、服务质量效益五大领域。           
一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聚焦鼓励企业加快发展、推动各领域跨界融合发展、提升检验检测服务能力等方面提出3项政策条款。                                               
二是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化发展。聚焦涉及旅游相关政策、推动体育园区基地建设、鼓励举办（承办）体育赛事活动、加强安保服务品质、扶持区96345社区服务中心发展等方面提出5项政策条款。
三是支持商贸服务业品牌化发展。聚焦激活多元消费业态、支撑重点消费平台建设、引导企业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等方面提出3项政策条款。
四是加快新兴服务业特色化发展。聚焦调整优化运输结构、支持物流企业提档升级、健全城乡物流体系建设、培育壮大电商主体、鼓励发展电商直播、鼓励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和示范创建、扶持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建设、鼓励发展节会经济、支持企业参加展会、加快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发展、其他人力资源服务业政策、加快发展数字广告业等方面提出12项政策条款。
五是聚焦服务质效提升专业化发展。聚焦强化品牌质量建设、鼓励企业（含个体户）“下升上”、鼓励企业主辅分离设立贸易企业、支持服务业企业培大育强、加大服务业项目扶持力度、激励企业争先创优等方面提出6项政策条款。
此外，附则部分共6条，对政策执行时间、兑现范围、兑现原则等进行说明。
四、适用范围
本政策适用于绍兴市上虞区
五、解读机关、解读人及联系方式
解读机关：区商务局、区发改局、区教体局、区公安分局、区人社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文广旅游局、区市监局、区邮政管理局
解 读 人：任世权、赵敏淇、厉 婷、柯伟伟、张 辰、奕建江、任兴忠、杨 敏、戚媛玥、丁培丽、朱 峰
联系电话：81260511、89283605、82505599、82135507、82817907、82001234、82198299、82213434、82530732  、82399532、80275675



